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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福建省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和

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2024-2025 年）》印发给你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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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组织实施。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福建省水利厅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2024 年 7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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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根据《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关于印发深入打好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建城〔2022〕29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5 部门关于加强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建

设和运行维护的通知》（建城〔2024〕18 号）要求，结合我省

实际，制定本攻坚方案。 

一、总体目标 

（一）污水集中收集率。到 2024 年底，全省城市生活污水

集中收集率达到 70%左右、力争达到 72%。到 2025 年底，全省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稳定达到 70%以上、力争达到 75%。

到 2025 年底，县城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 50%以上或在 2022

年基础上提升至少 10 个百分点。 

（二）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设区市巩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

效，建立防止返黑返臭的长效机制。到 2024 年底，县级城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 80%，县城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

60%。到 2025年底，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 90%，

县城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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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任务 

聚焦六类工程建设，开展集中攻坚，实施项目化推进、清单

化管理。 

（一）市政管网排查与病害修复 

1. 建立和完善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市政污水管网动

态更新机制。尚未建立动态更新机制的，要落实以 5-10 年为一

个周期的排水管网检测评估制度。对前两轮排查范围不足、深度

不够、建档不规范、管网“一张图”未完成等问题，逐一查缺补漏、

限期整改。2024 年至 2025 年全省排查污水管网 2000 公里以上。 

2. 以老旧城区为重点，开展老旧破损、混接漏接等问题管

网和破损检查井诊断修复更新。实施外水入渗倒灌排查治理。分

年度对前两轮管网排查发现的病害实施修复，2024 年至 2025 年

完成排水管网老化更新改造 400 公里以上。 

（省住建厅牵头，省发改委、生态环境厅配合，各市、县（区）

人民政府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各市、县

（区）人民政府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落实，不再列出） 

（二）城区污水管网建设 

3. 近 3 年未纳入征迁计划的城中村、老旧城区、城乡结合

部要加快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到 2025 年底消除管网空白区。加

快实施污水接驳管网、沿街店面生活污水接驳口建设，实现污水

应收尽收。有条件的城市推进城区生活污水厂管网互联互通。

2024 年至 2025 年全省新建改造污水管网 2000 公里以上，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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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活污水直排口实现动态清零。 

（省住建厅牵头，省发改委、生态环境厅配合） 

（三）城中村和老旧小区雨污分流改造 

4．推进城中村污水收集。按照“能分则分、不能分则截”原

则，分期分批实施城中村雨污分流。城中村雨污分流改造可结合

实际情况，重构雨水收集排放系统。对近期已纳入征迁计划的城

中村，可采取外围截污，统一纳管或建设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进

行处理。  

5. 推进老旧小区雨污分流改造。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将雨

污分流改造作为基础类改造内容，实施小区庭院管网错接混接改

造、破旧管网修复和阳台立管改造，对雨水立管落地进行断接处

理。 

（省住建厅牵头，省发改委、生态环境厅配合） 

（四）污水厂建设和提标改造 

6．合理规划建设污水厂。福清、晋江、闽清、漳浦、德化、

仙游、政和、松溪、长汀、连城、古田、寿宁、周宁等地的 14

座生活污水处理厂已满负荷运行，要及时新建或扩建，防止出现

污水厂溢流。龙岩、泉州、宁德等城市要加快在建污水厂建设，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7．推进重点流域内市县污水厂提标改造。南平、三明、龙

岩地区的 21 座污水处理厂实施尾水一级 A 排放提标改造工程，

要在 2025 年底前完工。其中，南平、永安、武夷山、清流、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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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政和、连城等污水处理厂力争 2024 年底前完成。到 2025 年

底，福州、厦门、泉州、漳州、晋江、石狮等缺水城市再生水利

用率达到 25%以上或比 2022 年增加 5 个百分点。 

（省住建厅牵头，省发改委、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配合） 

    （五）污水提升泵站建设 

     8．按照“厂、站、网”匹配的要求，合理规划布局或扩容污

水提升泵站。2024 年至 2025 年新建改造污水提升泵站 14 座。

新建或改造的泵站要设置水量、水位、水质等在线仪表设施，增

设除臭通风和门禁围栏等安防设备。 

（省住建厅牵头，省发改委、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水

利厅配合） 

（六）黑臭水体和排口整治 

9. 全力推进城市黑臭水体和沟渠、点位整治。2023 年第三

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上级有关部门巡查抽查发现的 82 个

黑臭问题，相关城市要在 2024 年底前全部完成整治。对 2024 年

以来新发现的黑臭水体、沟渠和点位要纳入城市黑臭问题清单，

原则上发现问题当年度要完成整治。（省住建厅、生态环境厅牵

头，省水利厅、农业农村厅配合） 

10. 扎实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各地要对照省生态环

境厅巡查发现的 95 个县城黑臭问题，制定系统化整治方案，明

确整治目标、整治任务和责任主体，细化整治措施。各地要举一

反三全面开展县城黑臭水体治理，组织有关部门对县城水系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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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覆盖排查一次，确保在 2025 年底前基本消除黑臭。（省生

态环境厅、住建厅牵头，省水利厅、农业农村厅配合） 

11．开展城区河道生活污水直排口排查整治。按照“有口皆

查、应查尽查”的原则，摸清底数和溯源排查，明确污染源和责

任主体，分类科学实施排污口消除工程。整治消除水体周边、支

流及上游的生活、工业、农业农村污染源。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中指出的沿河排口问题应在 2024 年底完成整治。（省

住建厅、生态环境厅牵头） 

12．严格排污和排水许可管理。排放污水的工业企业依法申

领排污许可证或纳入排污登记，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行政执法。

（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城市排水主管部门加强城市沿河工业、建

筑、餐饮、医疗、洗车、洗涤等排水户的许可管理，到 2025 年

底城市重点排水户全面落实排水许可要求。（省住建厅牵头）整

治“小散乱”排水户污水排入雨水篦、雨水管道行为，杜绝工业企

业通过雨水管网违法排污。（省住建厅牵头，省生态环境厅配合） 

    13．落实河湖长制。充分发挥河湖长制作用，落实河湖长和

相关部门责任。河湖长要带头并督促相关部门，通过明察暗访等

形式做好日常巡河，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做好巡河台账记录，

形成闭环管理。（省水利厅牵头，省住建厅、生态环境厅配合） 

三、保障措施 

各地要高度重视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和城市黑臭水

体治理工作，成立工作专班，统筹推进攻坚行动；围绕两年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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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显成效的目标（详见附件），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形成项目

库，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完善建设项目立项、审批、用地、环评

等要素保障；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强化市政管网工程和住宅小区

室外管道工程监管，确保工程质量。各级财政、发改部门要加大

资金支持和保障力度，积极争取国债、专项债和中央预算内补助

等各类资金；省级财政从城乡人居环境建设专项中安排资金，用

于补助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项目。结合城市建设品质提

升、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河长制等考核，统筹督

导攻坚战有关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年度目标（2024-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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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2025  

序

号 
城市 

2024 年目标 2025 年目标 

污水集中收集率

(%) 

进水 BOD 浓度

（mg/L） 

进水 BOD 浓度超过

100mg/L 的污水厂 

规模占比（%）※ 

污水集中收集率

(%) 

进水 BOD 浓度

（mg/L） 

进水 BOD 浓度超过

100mg/L 的污水厂 

规模占比（%）※ 

 全省 72 100 80 75 100 90 

1 福州 70 100 80 79 100 90 

2 厦门 80 120 80 80 120 90 

3 漳州 80 95 80 80 100 90 

4 泉州 60 96 80 70 100 90 

5 三明 60 100 80 70 100 90 

6 莆田 60 90 80 70 100 90 

7 南平 60 90 80 70 100 90 

8 龙岩 70 95 80 73 100 90 

9 宁德 60 88 80 70 100 90 

10 平潭 65 90 80 70 1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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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城市 

2024 年目标 2025 年目标 

污水集中收集率

(%) 

进水 BOD 浓度

（mg/L） 

进水 BOD 浓度超过

100mg/L 的污水厂 

规模占比（%）※ 

污水集中收集率

(%) 

进水 BOD 浓度

（mg/L） 

进水 BOD 浓度超过

100mg/L 的污水厂 

规模占比（%）※ 

11 福清 64 81 80 70 100 90 

12 石狮 66 93 80 70 100 90 

13 晋江 86 93 80 87 100 90 

14 南安 56 93 80 70 100 90 

15 永安 61 95 80 70 100 90 

16 邵武 67 97 80 70 100 90 

17 武夷山 67 92 80 70 100 90 

18 建瓯 65 90 80 70 100 90 

19 漳平 70 92 80 78 100 90 

20 福安 59 96 80 70 100 90 

21 福鼎 55 85 80 70 100 90 

注（※）：进水 BOD 浓度超过 100mg/L 的污水厂规模占比 2024 年目标达到 80%或比 2023 年增加 15 个百分点；2025 年目标达

到 90%或比 2023 年增加 30 个百分点。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17 日印发 


